
196 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加拉加斯行动纲领>, 177 月 17 日第 36/225 号决议，该决议重申该办事处的职

已自行着手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领域内采 权，并且除其他外，要求加强和提高其能力和功效，

取一系列行动，其目的，除其它方面外，在于帮助发
还回顾 1982 年12 月 17 日第 37/144 号决议，其

展中国家正视其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并达成其目标，同 中大会认识到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
时适当考虑到它们中间的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

灾援助的协调系统，必须加强和提高联合国救灾协调

1. 决定结清联合国紧急行动信托基金，并把基 专员办事处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和功效，

金余款分配给联合国系统现有的各基金和计划署，分

配办法如下1

(a) 应将余款的 70%, 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经管的各项基金，拨给因遭受严重或长期旱灾而发

生饥荒和营养不良现象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资

助它们主要在粮食和农业部门迫切需要的项目；

(b) 应将余款的 18%, 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特别拨给该处的教育方案；

(C) 应将余款的 12%, 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拨充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之用；此种款

项应按照发展中国家所定的优先次序，拨给这些国家

之间所进行的而对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技术

合作活动；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以确保尽快桉照本

决议的要求分配这笔余款；

3. 井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向理事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报告采取何种行动执行本决议；

4. 又请秘书长密切注视本决议的执行情况，编

制进度报告，并就此向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详细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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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2. 加强联合国系统应付自然灾害
和其他灾害情况的能力

大会，

回顺 1971 年 12 月 14 日设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的第 2816(XXVI) 号决议，以及 1981 年 12

177 A/36/333 和 Corr. 1, 附件。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3 年 7 月 28 日第

1983/47 号决议，

确认由于上述的决议以及其他有关的决议和决

定，现已有了一个实际可行的系统来促进、推动和协

调联合国系统在与各国政府和志愿机构的合作下进行

的救灾活动，

注意到该系统的作业已经大有改进，但仍有必要

达到充分发挥其效能，

还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对最

近一些重大灾害作出的有效反应，

认识到资源不足是联合国不能对灾害情况作出有

效反应的一个限制因素，

还认识到行政管理．救灾业务和救灾准备工作的

主要责任属千受影响国家，物质援助和救灾人力也大

部分来自这些国家的政府，

又认识到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红新

月会协会及有关志愿组织所作贡献的重要性，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应

付自然灾害和其他灾害情况的能力的综合性报告， 17H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工作的报

告， 179 以及协调专员 1983 年 11 月 10 日所作的发
兰 180
口；

2. 特别关心地注意到秘书长就救济物品的运

辙更迅速的发放和分配，重建和安置，以及有必要建

立更有效的监测和评价程序来评估联合国救灾协调专

员办事处及整个国际社会对一些灾害情况调动和提供

救济的方式，所表示的意见和结论；

178A/38/202-E/ 1983/94。

119A/38/201-E/1983/69 和Corr. 1 和 2 。

180(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第二委员会》，第

34 次会议，第 1 -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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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抗灾准备及防灾活动的重要性，并要求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保

证对这些活动给予高度重视；

4. 重申个别会员国的主权，确认每个国家对照

顾本国领土内灾民的主要作用，并强调一切救灾活动
的进行和协调，均应符合有关国家的优先次序和需

要，

5. 强调国际社会所提供的物质援助及其他援助

的质量应适合受灾地区人民的特殊需要；

6. 再次呼吁所有政府及各主管机关和组织与联

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合作，特别要改进关于救灾

援助、行动、计划及需要等方面情报的流通；

7. 请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继续并进一步

改善其提供给有关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情报，以便向

所有有关方面提供关于救灾活动、已收到援助及进一

步需要等方面更为完整的情况；

8. 强调有必要继续和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救灾协

调专员办事处同包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及红十字会

和红新月会协会在内的从事救灾工作的有关志愿组织

的关系，并请秘书长考虑成立一个小型顾问团，由这些

主要救济组织的行政首长以个人身分参加，以便根据

请求，在评估救灾需要和拟订与执行统筹协调的救灾

方案等方面，向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提出咨询意见；

9. 授权秘书长允准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得在任何一年内响应紧急救灾援助申请 60 万美元，通

常每个国家每次灾害可得的援助最高额为 5 万美元，

尽可能要在现有资源内支付；

10. 再次紧急呼吁所有国家积极迅速响应秘书

长的呼吁，对应付自然灾害及其他灾害，作出捐助；

11. 呼吁各国政府，通过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

办事处信托基金，紧急提供自愿捐款，使该办事处能

够支付有关救灾活动的临时费用；

12. 请秘书长同捐助国、受援国以及有关机构

协商后，就他的综合报告和本决议内的结论和辩明的

问题，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第二届常会向

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关于后续行动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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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03. 向加纳提供援助

大会，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3 年 7 月 28 日第

1983/44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对加纳由于 1983 年初

一百多万加纳人突被遣返而致加剧的不利经济情况，

表示深切关怀，

听取了加纳外交部长 1983 年 10 月 11 日所作的

发言， 181 他在发言中感谢在回国者大量涌入的困难时

期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及其它组织提供的人道主义

援助以及秘书长采取的行动，并叙述了加纳严重的经

济和财政情况，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182 该报告中附有秘书长

1983 年 5 月派往加纳的多机构特派团的报告，

注意到报告中指出加纳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间

题，以及加纳政府和人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重新安

顿回国者，作出了努力，

注意到特派团与加纳政府协商后拟订和建议的关

千短期紧急援助和中期经济恢复援助的援助方案， 188

确认迫切需要采取国际行动，帮助加纳政府和人

民努力恢复经济，重新安顿回国者，

]. 注意到加纳政府和人民为安置回国者所作的

努力；

2. 对秘书长立即采取行动以及多机构特派团关

于加纳经济局势和该国解决因回国者大量涌入而加剧

的问题所需的额外援助的报告表示赞赏；

3. 感谢向加纳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国

家和组织；

4. 赞同秘书长报告附件中所载的多机构特派团

关于向加纳提供援助的评价和建议； 182

5. 紧急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83/44 号决

议的呼吁，要求所有国家，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181 同上，＜（全体会议汃第 28 次会议，第 67-104 段。

182A/38/215 。

183同上，附件，第 h 节。


